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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 

预计公司主要股东及其关联人为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核查意见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湖南机油泵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油泵”或“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

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对湘油泵预计公司主要股东及其关联人为公司融资提供担保进行了核查，核查的具体情

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交易背景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许仲秋和其一致行动人许文慧及其关联人（以下简称“公司主要

股东及其关联人”），长期为上市公司银行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为上市公司顺利从

银行融资提供了支持，促进了公司业务的发展。 

2023 年度发生的公司作为被担保方的关联担保情况如下：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元） 

担保 

起始日 

担保 

到期日 

截至核

查意见

出具日

是否已

履行完

毕 

许仲秋、刘亚

云、李鸿、许

文慧 

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0.00 2023/8/9 2024/8/9 否 

许仲秋、刘亚

云 
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0.00 2023/6/19 2024/6/19 否 

许仲秋、刘亚

云 
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0.00 2023/9/17 2024/9/16 否 

许仲秋、刘亚 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0.00 2023/9/25 2024/3/23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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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许仲秋、刘亚

云 
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0.00 2023/9/27 2024/3/22 否 

许仲秋、刘亚

云 
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 8,600,000.00 2023/11/24 2024/8/23 否 

许仲秋 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00.00 2023/4/26 2024/4/26 否 

许仲秋 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0.00 2023/8/14 2024/8/13 否 

许仲秋、刘亚

云 
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0.00 2022/3/30 2025/3/29 否 

许仲秋、刘亚

云 
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00.00 2022/5/12 2024/5/12 否 

许仲秋、刘亚

云 
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 58,000,000.00 2022/12/19 2024/1/15 否 

许仲秋、刘亚

云 
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 51,660,000.00 2023/1/29 2026/1/29 否 

许仲秋 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 21,981,879.60 2023/2/28 2028/2/28 否 

许仲秋、刘亚

云 
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 29,000,000.00 2023/11/23 2025/11/21 否 

许仲秋、刘亚

云 
湖南东创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10,000,000.00 2023/9/5 2024/9/5 否 

（二）交易概述 

为了支持公司的发展，2024 年度公司主要股东及其关联人拟为公司融资提供担保，

新增担保总额不超过 6 亿元。主要股东及其关联人将根据公司贷款的实际需要，与贷款

银行或向公司融资的机构签署担保协议。 

上述担保无需公司提供反担保，也不向公司收取担保费。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许仲秋，男，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截至本公告日，持有公司

19.61%的股份，其关联人主要为其配偶刘亚云。 

许文慧，女，公司董事，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持有公司 7.75%的股份，其关

联人主要为其配偶李鸿。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上述股东及其关联人为公司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该担保为无偿担保，也无需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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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提供任何反担保。 

四、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该关联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实现银行融资需求，从而有利于公司发展。 

五、履行的审议程序 

1、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2024 年 4 月 26 日，上市公司召开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2024 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

门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预计公司主要股东及其关联人为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并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公司主要股东及其关联人为公司提供融资担保有利于促进公司业务发展，且该担保

不向公司收取担保费，也无需公司提供反担保，不存在侵犯公司利益或其他有损公司利

益情形。我们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2、董事会表决情况 

2024 年 4 月 26 日，上市公司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

次会议对上市公司主要股东及其关联人为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关联交易进行了审议，关

联董事许仲秋、许文慧回避表决，其余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该项关联交易议案。 

3、监事会表决情况 

2024 年 4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对上市公司主要股东及其

关联人为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关联交易进行了审议，全体监事一致同意该项关联交易议

案。监事会认为上市公司主要股东及其关联人为公司提供融资担保有利于促进公司业务

发展，且该担保不向公司收取担保费，也无需公司提供反担保，不存在侵犯公司利益或

其他有损公司利益情形。 

4、本关联交易事项需提交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上述关联交易相关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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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尚需经过股东大会审议后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

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公司上述补充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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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预计公

司主要股东及其关联人为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崔敏捷    黄世瑾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